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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電子憑證推行小組第行政機關電子憑證推行小組第行政機關電子憑證推行小組第行政機關電子憑證推行小組第 11119999 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0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二、地點：本會 7 樓簡報室 

三、主席：宋副主任委員餘俠          記錄：蔡分析師淑瑋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五、主席致詞：（略） 

六、決議： 

(一) 原則同意「醫事憑證管理中心憑證實務作業基準第 1.2

版(草案)」之修訂(如附件 1)，建議衛生署審慎評估

「dnQualifier」的命名意義，並請針對委員意見再修正部

分文字送本會確認後，依「電子簽章法」規定函送經濟

部審查；另請就修訂後之相關內容提供「政府機關公開

金鑰基礎建設憑證及憑證廢止清冊格式剖繪第1.6版(草

案)」之修訂建議內容，以確保相關法規之一致性。 

(二) 同意「政府憑證總管理中心憑證實務作業基準第 1.2 版

(草案)」之修訂(如附件 2，請針對委員意見再修正部分

文字送本會確認後，依「電子簽章法」規定函送經濟部

審查。 

(三) 同意「政府憑證管理中心憑證實務作業基準第 1.4 版(草

案)」之修訂(如附件 3，請針對委員意見再修正部分文字

送本會確認後，依「電子簽章法」規定函送經濟部審查。 

(四) 同意「組織及團體憑證管理中心憑證實務作業基準第 1.4

版(草案)」之修訂(如附件 4，請針對委員意見再修正部

分文字送本會確認後，依「電子簽章法」規定函送經濟

部審查。 

(五) 有關「政府機關公開金鑰基礎建設憑證機構更換金鑰」

一案，請參考 TELOS 模型的五個面向，從技術與系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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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經濟可行性、法規可行性、營運可行性及時程可

行性等於下次會議提報評估結果。 

(六) 原則同意酌收組織及團體憑證IC卡片工本費，可採逕向

使用者收取工本費為原則；相關施行時程、收退費方式、

賠償及收費施行後衍生之權利義務等議題，請另行規劃

研議。另政府機關(單位)IC 卡片收費方式，以機關酌分

攤工本費方式辦理。上述業務收費方案須報經行政機關

電子憑證推行小組同意後再行實施。 

(七) 請針對憑證實務作業基準提出一套版本管控編列原則。

若因業務需要，須進行憑證實務作業基準相關程序之大

幅改變時，請先提規劃評估報告案，報經行政機關電子

憑證推行小組同意後，再行修改相關條文，以求審慎周

延。 

(八) 有關修正「政府憑證管理中心憑證實務作業基準第 1.4

版(草案) 」及「組織及團體憑證管理中心憑證實務作業

基準第 1.4 版(草案)」將公布「外部稽核報告」於儲存

庫一事，請修正文字為「外部稽核結果」。 

(九) 通過「行政機關電子憑證推行小組委員聘用要點」，請

針對委員意見再修正部分文字送法規會確認後公布。 

七、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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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醫事憑證管理中心憑證實務作業基準第 1.2 版(草案)審查意見表 

變更後記載內容 變更後頁數 審查意見 

摘要 Viii 原則同意，但建議詞彙將公正第三

「人」修訂為公正第三「方」。 

1.2 憑證實務作業基準之識別 

 

2 原則同意。 

1.4.3 9 原則同意，但建議修訂詞彙，將「該

法主管機關」，調整「該法定主管

機關」。 

1.4.2 聯絡資料 

 

17 原則同意。 

3.1.4 命名之獨特性 18 原則同意，但請再考慮變更後之影

響。 

4.4.3 憑證廢止之程序 43 原則同意，但建議最後段落，「新

進廢止之憑證」，修訂為「新廢止

之憑證」。 

6.1.1 金鑰對之產製 69 原則同意，但建議於亂數產生器段

落內容修訂為「採符合 FIPS 140-2

亂數產生機制…」 

6.5.2 電腦安全評等 75 原則同意，但建議「重要系統」定

義，請參考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

報所訂定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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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政府憑證總管理中心憑證實務作業基準第 1.2 版(草案)審查意見表 

變更後記載內容 變更後頁數 審查意見 

摘要 Viii 原則同意，但建議詞彙將公正第三

「人」修訂為公正第三「方」。 

1.2 憑證實務作業基準之識別 2 原則同意，但建議針對後續版本之

編訂，請提供管控原則。 

2.7.6 稽核結果公開之範圍 17 原則同意，建議將詞彙「稽核報告」

改為「稽核結果」避免詞義混淆。 

另建議將修訂之詞彙順序調整為

「總管理中心將於儲存庫公布最

近 1 次的憑證機構外部稽核結

果」。 

2.8.1 機密之資訊種類 18 原則同意，另建議於子項目(3)及

(5)之敘述句尾加上「者」一字。 

6.1.1 金鑰對之產製 54 原則同意，但建議於亂數產生器段

落內容修訂為「採符合 FIPS 140-2

亂數產生機制…」 

6.5.2 電腦安全評等 63 原則同意，建議電腦安全性強度說

明採與 HCA 相同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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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政府憑證管理中心憑證實務作業基準第 1.4 版(草案)審查意見表 

變更後記載內容 變更後頁數 審查意見 

摘要 Viii 原則同意，但建議詞彙將公正第三

「人」修訂為公正第三「方」。 

1.2 憑證實務作業基準之識別 2 原則同意，但建議後續版本之編

訂，請提供管控原則。 

1.3.4 儲存庫 4 原則同意。 

2.5 費用 14 原則同意，但建議於變更內容內新

增詞彙，本管理中心得依本會核可

並經行政機關電子憑證推行小組

同意向用戶及信賴憑證者提列分

攤成本費用，相關收費方式及費用

公告於本管理中心網站。 

2.5.1 憑證簽發、展期費用 14 原則同意，但建議內容參照 2.5 費

用段落。 

2.5.2 憑證查詢費用 14 
原則同意，但建議內容參照 2.5 費

用段落。 

2.5.3 憑證廢止、狀態查詢費用 14 
原則同意，但建議內容參照 2.5 費

用段落。 

2.5.4 其他服務之費用 14 
原則同意，但建議內容參照 2.5 費

用段落。 

2.5.5 請求退費之規定 14 
原則同意，但建議內容參照 2.5 費

用段落。 

2.7.6 稽核結果公開之範圍及方

法 

17 原則同意，建議將詞彙「稽核報告」

改為「稽核結果」避免詞義混淆。 

另建議將修訂之詞彙順序調整為

「本管理中心將於儲存庫公布最

近1次的憑證機構外部稽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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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記載內容 變更後頁數 審查意見 

2.8.1 機密之資訊種類 17 原則同意，另建議於子項目(3)及

(5)之敘述句尾加上「者」一字。 

2.8.7 隱私權保護 18 原則同意。 

6.1.1 金鑰對之產製 56 原則同意，但建議於亂數產生器段

落內容修訂為「採符合 FIPS 140-2

亂數產生機制…」 

6.5.2 電腦安全評等 62 原則同意，建議電腦安全性強度說

明採與 HCA 相同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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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組織及團體憑證管理中心憑證實務作業基準第 1.4 版(草案) 

審查意見表 

變更後記載內容 變更後頁數 審查意見 

摘要 Viii 原則同意，但建議詞彙將公正第三

「人」修訂為公正第三「方」。 

1.2 憑證實務作業基準之識別 2 原則同意，但建議後續版本之編

訂，請提供管控原則。 

1.3.4 儲存庫 4 原則同意。 

2.5 費用 13 原則同意，但建議於變更內容內新

增詞彙，本管理中心得依本會核可

並經行政機關電子憑證推行小組

同意向用戶及信賴憑證者提列收

取費用，相關收費方式及費用公告

於本管理中心網站。 

2.5.1 憑證簽發、展期費用 14 原則同意，但建議內容參照 2.5 費

用段落。 

2.5.2 憑證查詢費用 14 
原則同意，但建議內容參照 2.5 費

用段落。 

2.5.3 憑證廢止、狀態查詢費用 14 
原則同意，但建議內容參照 2.5 費

用段落。 

2.5.4 其他服務之費用 14 
原則同意，但建議內容參照 2.5 費

用段落。 

2.5.5 請求退費之規定 14 
原則同意，但建議內容參照 2.5 費

用段落。 

2.7.6 稽核結果公開之範圍及方

法 

17 原則同意，建議將詞彙「稽核報告」

改為「稽核結果」避免詞義混淆。 

另建議將修訂之詞彙順序調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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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記載內容 變更後頁數 審查意見 

「本管理中心將於儲存庫公布最

近 1 次的憑證機構外部稽核結

果」。 

2.8.1 機密之資訊種類 17 原則同意，另建議於子項目(3)及

(5)之敘述句尾加上「者」一字。 

2.8.7 隱私權保護 18 原則同意。 

6.1.1 金鑰對之產製 53 原則同意，但建議於亂數產生器段

落內容修訂為「採符合 FIPS 140-2

亂數產生機制…」 

6.5.2 電腦安全評等 59 原則同意，建議電腦安全性強度說

明採與 HCA 相同之敘述。 

 

 


